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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文件 
 

电机科〔2019〕371号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开展“电力之光” 

科学传播专家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省学会、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会员中心、电力

科普教育基地：  

为进一步落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普发展规划

（2017-2020-2025）》，进一步推动科普工作开展，促进电力科学

技术传播，持续开展好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工作，中国电机工

程学会将持续开展‚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申报工作。现将有

关专家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的 

进一步加强电力科普人才队伍建设，调动电力行业科技工作

者参与科普工作，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打造‚电力之光‛科

普品牌，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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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事项及要求 

1.申报工作采用线上申报方式进行，申报人可使用会员账号

或自行注册账号登录‚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

管理系统‛进行申报，申报后可登陆系统查看申报结果。成功受

聘专家可在系统中查看、修改个人信息，下载专家证和聘书，提

交工作总结等。系统使用方法参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学传播专

家线上申报管理系统用户操作说明书（详见附件 3）。系统链接： 

http://action.csee.org.cn:8080/cseeMember/a/login。 

2.申报人在申报前需通过‚个人自荐、组织推荐、同行评议‛

进行推荐，填写《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推荐

表》（详见附件 2）。推荐单位包括：学会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

省级学会、会员单位、会员中心、科普基地等，组织推荐的科学

传播专家须经推荐单位初审后在推荐表上加盖公章；个人自荐的

科学传播专家由学会组织初审。 

3.申报系统常年开放，申报人可随时登录系统查看申报事项

并提交申报内容，学会每年将于 5 月 31 日和 11 月 30 日分两批

组织开展评选工作，评选期间系统暂停申报和信息修改功能。系

统将于评审结束后继续开放下一批次申报功能。申报人可登陆系

统填写申报信息并上传《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之光‛科学传播

专家推荐表》盖章或签字后扫描件和 word 版。 

4.推荐单位及个人请详细阅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之光‛

科学传播专家管理办法》（详见附件 1），有关聘任条件、聘任程序、

http://action.csee.org.cn:8080/cseeMember/a/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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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和权利详见该办法。 

三、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科普部 

联 系 人： 赵玉冰     联系电话：010-63414441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 2 条 1 号 

电子邮箱： kp@csee.org.cn 

 

附件：1.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管理办法

（试行） 

2.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推荐表 

3.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管理系

统用户操作说明书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9 年 10 月 14日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9年 10月 14日印发  

mailto:kp@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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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推动科普工作开展，促进电力科学技术传

播，加大科学普及力度，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普公共

服务能力，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根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

普发展规划（2017- 2020-2025）》对电力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的要

求，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以下简称科学传播专

家）采用聘任制，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从电力行

业各专业领域科技工作者中，遴选具有一定学术造诣和科普工作

能力的学者、专家，组织其开展所在领域的科学传播活动，并对

其进行聘任和考核等。 

第二章 科学传播专家的聘任条件 

第三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

‚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良好的科学道德和学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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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科普工作能力，具备中级职

称或同等专业以上水平。 

第五条 热爱电力科普工作，努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

精神，传播科学方法，在科普管理、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科普

宣传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一定成绩。 

第六条 组织协调能力强，能引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

同行科技工作者共同开展科普工作。 

第三章 科学传播专家的聘任程序 

第七条 科学传播专家采取‚个人自荐、组织推荐、同行评

议‛相结合的方式遴选。组织推荐单位包括：学会理事单位、专

业委员会、省级学会、会员单位、会员中心、科普基地等，组织

推荐的科学传播专家须经推荐单位初审；个人自荐的科学传播专

家由学会组织初审。 

第八条 科学传播专家推荐工作常年开展并每年定期评审聘

任一次，聘任人数不限。 

第九条 通过初审的科学传播专家经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审

核，报学会理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聘任并颁发‚电力之光‛科

学传播专家聘书，聘期为三年。 

第十条 科学传播专家可以在任期内提出辞任，辞任应向其

推荐单位和学会提交书面辞任报告，经学会理事长办公会审核后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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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科学传播专家如长期不开展科普工作，一年内无

科普成绩的，任期期满将不再继续聘任，并报告推荐单位。 

第十二条 学会每年定期公布科学传播专家聘任名单。 

第四章 科学传播专家的职责 

第十三条 积极组织开展科普活动，学会将经常性地邀请科

学传播专家参与重大科普活动。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工作的，应

向学会履行请假手续。 

第十四条 能够发挥自身和所在单位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开展

科普创作和传播，并保证传播内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一）开展科普创作。围绕电力行业前沿科技进展和基本科

技常识等，注重科学与艺术相结合，领衔开展或参与科普创作，

开发或推介优秀科普教材、展教品、图书、影视作品、文艺节目

等。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项目时，通过

撰写科普文章等方式向公众传播最新科技发现和创新成果。 

（二）开展科普活动。面向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者、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社区居民等人群，结合电力行业的国际国内

重大科技事件、重大国际科技或学术会议、主题日、纪念日等，

领衔举办或参与科普活动，以科普展览、讲座、咨询等多种形式，

开展全国性、行业性、创新性、示范性科普活动，共同打造‚电

力之光‛科普品牌。针对行业相关社会热点焦点和突发公共事件，

及时领衔或参与开展应急科普服务，为公众解读热点焦点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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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后的科学知识，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充分利用报刊、杂志、

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开展学科科普传播。 

（三）开展电力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推动电力科技馆、博物

馆、展览馆、展示厅等科普基地的建设，推动所在的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企业等单位开发开放优质科普资源，面向公众开放重

点实验室、生产线、科技博物馆等，组织参与基地科普资源更新

和活动开展等。 

（四）开展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开展科

普专家队伍、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积极组织参与科普团队开展

科普活动。 

第十五条 科学传播专家每年开展不少于 3 次科普活动或科

普工作，并按年度提交工作总结和计划。 

第五章 科学传播专家的权利 

第十六条 科学传播专家在开展科普工作时可以使用‚‘电力

之光’科学传播专家‛的名义进行宣传和介绍。  

第十七条 对学会科普工作具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积极

参与学会科普工作计划的制订，为行业科普工作建言献策。 

第十八条 贡献突出的科学传播专家优先推荐为中国科协科

学传播专家，参与各类科学传播活动。 

第十九条 贡献突出的科学传播专家可优先推荐申报中国电

力年度科技人物奖、学会杰出青年工程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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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学会汇总表现突出的科学传播专家科普工作业绩，

通报给单位并建议纳入其年度绩效评优。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经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后

生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普

发展规划（2017-2020-2025）》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相关文件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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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之光”科学传播专家 

推荐表 

推荐单位名称（盖章）：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民族  出生地  

工作 

单位 
 职务  职称  

电子 

邮箱 
 手机号  

微信

号 
 

通信 

地址 
 邮政编码  

主要从

事学科、

专业 

 

学术界

担任社

会职务 

 

科普工作介绍 

（包含：曾经开展的科普活动、创作的科普作品、培养的

科普队伍以及对科普工作的想法等） 

推荐单位意见  

注：如是个人自荐，则推荐单位名称处由自荐人签名，推荐单位意见处可不填写或填

写同行评议意见及评议人员姓名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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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管理系统 

用户操作说明书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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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编写目的 

本文档为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管理系统中申报人、科学传播专家，

通过本手册正确使用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管理系统各项功能成功完成

申报、管理工作。 

1.2 系统简介 

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管理系统是由学会科普部进行运行管理。  

本文档主要介绍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科学传播专家工作管理、科

学传播专家聘任管理等不同用户的具体操作和详细过程。 

二、功能操作 

2.1 系统登录 

2.1.1用户注册 

系统用户注册：点击  

http://action.csee.org.cn:8080/cseeMember/a/login  进入系统登录页，点

击右上角‚系统用户注册‛，然后点击左侧的‚个人用户注册‛按钮，进

入个人用户注册页。（重要提示：推荐使用 IE9及以上版本、firefox（火

狐）、Google Chrome浏览器。） 

http://action.csee.org.cn:8080/cseeMember/a/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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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用户注册页面填写注册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立即注册‛完成用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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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科学传播专家申报用户、科学传播专家用户 

登录系统：点击  http://action.csee.org.cn:8080/cseeMember/a/login  

进入系统登录页，输入账号、密码登录系统。（重要提示：推荐使用 IE9

及以上版本、firefox（火狐）、Google Chrome浏览器。） 

 

2.2 科学传播专家申报用户 

2.2.1线上申报 

进入系统后，点击左侧‚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然后点击‚线上

申报‛：进入线上申报列表页。 

http://action.csee.org.cn:8080/cseeMember/a/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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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上申报列表页，点击‚专家申报‛按钮，进入申报页面，按照要

求填写申报内容并上传附件及证件照，最后点击‚保存信息‛完成线上申

报。（申报信息在审核开始之前可以修改，审核开始后禁止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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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学传播专家用户 

2.3.1专家基本信息 

成为科学传播专家后，进入系统，点击左侧‚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

然后点击‚专家基本信息‛：进入专家基本信息页；可点击右上角‚修改‛

按钮，修改成为专家后自己的基本信息。 

 

2.3.2专家证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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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科学传播专家后，进入系统，点击左侧‚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

然后点击‚专家证件下载‛：进入专家证件下载页面；可点击‚另存为‛

按钮下载专家聘书和工作证。 

 

2.3.3专家工作管理 

成为科学传播专家后，进入系统，点击左侧‚科学传播专家线上申报‛，

然后点击‚专家工作管理‛：进入该页可通过系统上传自己成为专家期间

参加的活动、年度工作计划、年终工作总结。 

点击列表中最新申报活动后面的‚工作管理‛按钮，进入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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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添加：点击开展活动列表中的‚添加‛按钮，按要求填写信

息、上传附件，然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开展活动的添加操作。（可添

加多条信息） 

 



 

 —18— 

 

年度工作计划添加：点击年度工作计划中的‚添加‛按钮，选择年度、

上传附件，然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添加操作。（可添加多条信息） 

 

年终工作总结添加：点击年终工作总结中的‚添加‛按钮，选择年度、

上传附件，然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添加操作。（可添加多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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